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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作为湘潭

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电化”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湘潭电化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专项借款协议的议案》中所述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本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查阅了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

发表的相关意见以及有关管理规章制度等文件，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做出了核

查。 

二、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湘潭电化为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集团”）控股子公司，

公司是湘潭市竹埠港老工业区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搬迁及环境治理项目

（以下简称“电化集团整体搬迁及环境治理项目”）的主要实施主体。 

根据湘潭市人民政府、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集

团”）、湘潭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与国开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基金”）签署的《投资合同》，约定国开基金

对国资公司增资 8,800 万元，投资收益率为 1.2%/年，该增资款将专项用于电化

集团整体搬迁及环境治理项目。同时，产业集团、国资公司、电化集团三方已共

同签署《借款协议》，产业集团和国资公司同意将根据《投资合同》获得的款项

8,800 万元出借给电化集团，借款年利率为 1.2%，该款项将专项用于电化集团整

体搬迁及环境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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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拟与电化集团签署《专项借款协议》，电化集团将前述所借款项中

的 2,900 万元出借给湘潭电化，期限为 2015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9 年 12 月 29 日，

借款年利率为 1.2%，同时约定该款项专项用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埠

港整体搬迁及环境治理项目。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谭新乔 

注册资本：人民币 8,559 万元 

注册地址：湘潭市岳塘区滴水埠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4 年 5 月 10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30300000007243 

经营范围：锰矿石的开采与加工；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政策

允许的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

款、代客理财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普通货运；铁路运输服务（限

分公司经营）。 

四、上述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湘潭电化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专项

借款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湘潭电化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予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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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2014 年修订）》、《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审议程序和

审批权限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将为湘潭电化竹埠港整体搬迁及环境治理项目提供专项

资金支持，有利于降低公司资金成本。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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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何泉成               李  军 

 

             

                         

 

 

 

 

 

 

 

 

 

 

 

                保荐机构（盖章）：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1 月 21 日 

 




